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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17号

申请人：马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俊军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车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

1025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3年 1月 30日向本机关申请

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侯某一伙以货物损坏为由讹诈申请人丈夫，

并召集十几人对申请人进行殴打，情节恶劣。2021 年 11月 3日

中午 12 时许，申请人丈夫水某在为侯某亲戚运输切割机时，切

割机意外掉落导致支撑腿损坏。水某当即提出愿意进行修复或进

行合理赔偿，但侯某一方却恶意提出天价赔偿。派出所民警出警

后也认为机器只是轻微损坏，修复即可，但侯某一方却仍然不依

不饶，甚至召集十几人对水某进行威胁。下午 6时许，申请人下

班后骑电动车来到现场，提出先去吃饭随后协商，但侯某一方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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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抢夺申请人的电动车钥匙，在申请人索要电动车钥匙的过程

中，侯某一方开始对申请人进行殴打，其中两个男人强行拖住申

请人的胳膊，侯某和另外一个女人对申请人上手进行殴打。二、

申请人在被殴打过程中，系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反抗，依法属于

正当防卫，而非互殴。如前所述，申请人一方只有夫妻二人，而

侯某一方却召集了十几人，申请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傻到去和对

方互殴。申请人在被殴打时，侯某一方众人相互配合，有人强行

拖住申请人的胳膊拉偏架，有人直接上手，申请人丈夫眼见对方

人多势众，只得赶紧报警，在此期间，申请人只是为了挣脱控制

而反抗，根本没有殴打他人或者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，被申请人

认定双方互殴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。三、申请人虽然在被殴

打的过程中有过反抗行为，但却没有造成侯某一方任何人受伤，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以拘留的行政处罚明显过重，且不符合法律

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：

“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”。申请人

虽然在被殴打的过程中有过反抗行为，但却没有造成侯某一方的

任何人受伤（对方连轻微伤都没有），即便退一万步讲，申请人

也属于情节非常轻微，依法应当不予行政处罚，或者处以罚款的

行政处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以拘留的行政处罚明显过重。四、

被申请人故意偏袒侯某一方，经过申请人的不断投诉才在事发一

年后向对方作出处罚决定，在此期间，对于申请人查看监控录像

的合理要求屡次拒绝。本案事发时，现场路口处正好有一个监控

摄像头，事发后，申请人多次要求办案民警调取监控录像并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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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录像。刚开始，办案民警向申请人告知已经调取了监控录像，

会依法处理，但后来，办案民警就开始推脱，一会说没有录像，

一会又说有录像但看不到案发现场。时至今日，已经过去一年多

时间，申请人也不知道如今录像是否还在，为何处罚决定书所列

证据中并没有录像？如果录像还在，申请人有权查看录像；如果

录像不在，被申请人就是故意拖延时间、毁灭证据。综上所述，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，适用法

律不当，请求依法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1年 11月 3日 18时许，水某为卫某运输货

物期间因货物损坏问题在三门峡市湖滨区经一路与仓库路口发

生纠纷，后水某妻子马某到场，卫某亲戚侯某到场，双方因货物

损坏赔偿问题协商不成。协商过程中申请人与侯某因言语问题发

生争执，继而申请人与侯某发生厮打。受理案件后，车站派出所

立即调查，因双方系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，车站派出所多次组织

调解，同时要求双方向公安机关提供相关手续对其进行伤情鉴

定。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称放弃鉴定（签署有《放弃鉴

定告知书》），要求公安机关调查处理，侯某因未到医院就诊，

无法进行鉴定，在多次协商解决未果后申请人又重新要求进行伤

情鉴定。车站派出所多次催促申请人提供鉴定材料，申请人才将

材料提供齐全，车站派出所立即对申请人的伤情进行委托鉴定，

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出具申请人人体

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的鉴定结论。2022年 5月 17日因调解未

果、伤情鉴定已出，车站派出所准备对侯某进行行政处罚时，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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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丈夫张某称侯某有精神病史且侯某不再露面，车站派出所多次

要求侯某丈夫提供侯某精神病材料和行踪，均未提供。后车站派

出所先后前往侯某曾就诊的三门峡市 X医院调取就诊记录，到侯

某户籍地查找，到其户籍地村委了解侯某基本情况，村委工作人

员也称侯某精神方面不太正常，与人沟通存在问题，并前往侯某

户籍地派出所了解其基本情况。又通过技术手段调取侯某及其丈

夫扫场所码情况，并多次前往其经常扫码地多方打听，仍未找到

申请人。最终被申请人联系到侯某，后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
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对侯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 7

日，并处罚款 200元，对申请人处以拘留 3日的行政处罚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

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

侵害，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，

属于正当防卫，不负刑事责任。”本案中根据申请人、侯某陈述、

证人证言、出警视频等证据证实，申请人、侯某属于相互斗殴，

不属于正当防卫。针对申请人所称处罚过重的情况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“殴打他人的，

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

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;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

以下罚款。”本案中，根据侯某的陈述、证人证言等证据表明，

申请人对侯某有殴打行为，因侯某伤情不明确，因此对申请人作

出的处罚适用依据正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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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：2021年 11月 3日 18时许，在三门峡市湖滨区经一路

与仓库路口，申请人丈夫水某与卫某因货物运输期间货物损坏问

题发生纠纷。在协商货物损坏赔偿问题过程中，申请人与侯某发

生言语争执，继而引发申请人与侯某肢体冲突。后申请人一方报

警，2021 年 11月 3日，被申请人将该案件受理为行政案件并进

行调查。2021年 11月 15日，申请人丈夫水某代申请人在《放弃

鉴定确认书》上签字，确认放弃伤情鉴定。2021年 11月 28日，

被申请人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。2022年 5月 5日，三门峡市公安

局物证鉴定所对申请人人体所受损伤程度进行鉴定，鉴定意见为

轻微伤。2022年 5月 17日，被申请人车站派出所出具《治安调

解征求意见书》，申请人在当事人甲方意见处签署调解不成并签

名，当事人乙方未签字。2022年 12月 26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

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

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

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

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

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”，本案中，申请人

与侯某发生打架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、多名在场证人证言等证

据证实，可以证明申请人和侯某存在互相殴打的违法行为。被申

请人依据查明的违法事实对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符

合上述法律规定。但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九十九条“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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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三十日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

延长三十日，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，不计入办理治安案

件的期限”的规定，公安机关认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违反治安管

理秩序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在接到报警后，应及时受理，立

即调查，并在法定最长六十日（鉴定期间除外）的办案期限内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本案于 2021年 11月 3日受理为行政案件，扣

除被申请人为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，以及延长办案期限的期

间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仍明显

超过了法定的办案期限，属于程序违法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处罚内容适当，但违反法定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第 3目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：

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车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25

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违法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年 3月 16日


